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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宗教团体按照宗教习惯，可

以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布施、乜贴、

奉献或者其他捐赠，但不得强迫捐赠或者进

行摊派。

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开办

以自养为目的的企业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合法收入归该宗教团体所有。

宗教团体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场所，

是指经依法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

以及其他开展宗教活动的固定处所。

第十二条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

当向拟设立的场所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书面材

料：

（一）拟设立地信教公民的情况说明；

（二）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

者符合该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以

及户籍、居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

（三）筹备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和居

民身份证明（是宗教教职人员的，还应当提供

相应的证明）；

（四）资金证明；

（五）设立地点和设立场所的可行性说明；

（六）其他必要的材料。设立宗教活动场

所的审批，依照国家《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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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除资格性审查认定错误

和价格计算错误外，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

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发现谈判小组、询价小组未按

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定成交的标准进行评

审的，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并同时书面

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二条 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成

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或

者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采购人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则确定其他供

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拒绝签订政府采

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

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第二十三条 在采购活动中因重大变

故，采购任务取消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

机构应当终止采购活动，通知所有参加采购

活动的供应商，并将项目实施情况和采购任

务取消原因报送本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四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等要

求组织对供应商履约的验收，并出具验收

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等要

求的履约情况。大型或者复杂的项目，应当

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验

收方成员应当在验收书上签字，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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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

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和条件，

设立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馆(站)、图书

馆。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

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并根据需要和条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

研究。

第二十一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

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

条件，建立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

机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

在少数民族中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

育和指导工作。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少数

民族聚居的街道，应当按照城市规划，保

护和建设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第二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

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风俗习惯

的自由。

第二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具有特殊丧葬习俗

的少数民族妥善安排墓地，并采取措施

加强少数民族的殡葬服务。

城市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人员自愿

实行丧葬改革的，应当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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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8.8.3 重要职能活动的总结、重要专题

的调研材料永久

8.8.4 一般活动的总结、一般问题的调

研材料 10 年

8.9 出国或出境访问考察、参加国际会

议，接待来访等外事活动形成的文件材料

8.9.1 发表的公报，签订的协议、协定、

备忘录，重要的会谈记录、纪要等永久

8.9.2 出国审批手续、执行日程、考察

报告、一般性会谈记录 30 年

9 本机关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党、团、

纪检、工会、保卫、信访工作文件材料

9.1 机构设置、机构撤并、名称更改、组

织简则、人员编制、印信启用和作废等文件

材料永久

9.2 人事工作制度、规定、办法等文件

30 年

9.3 人事任免文件永久

9.4 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的文件材料

9.4.1 受县级（含）以上表彰、奖励的永久

9.4.2 受县级以下表彰、奖励的 30 年

9.5 对本机关有关人员的处分材料

9.5.1 受到警告（不含）以上处分的永

久

9.5.2 受到警告处分的 30 年

9.6 职工录用、转正、聘任、调资、定级、

停薪留职、辞职、离退休、死亡、抚恤等文件

材料永久

9.7 人事考核、职称评审工作文件材料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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